
 - 1 -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汽院教评通字〔2022〕8 号 

 

关于开展 2021-2022 学年第二学期 

期中教学检查的通知 

 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： 

为了充分做好新一轮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的准备工作，全

面了解教学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运行状况，开展校内自评自建

工作，及时发现和研究、解决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加强

教学管理规范，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水平，完善二

级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学校将于 11-12周开展期中教学

检查工作并广泛听取意见建议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方式 

期中教学检查以各学院常规自查为主,学校同时开展教

学资料专项抽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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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检查内容 

1、教学单位自查 

（1）针对期初教学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检查整改落实

情况。 

（2）结合本年度本科教学工程项目建设工作，推进本

年度专业建设任务，落实课程教学改革及各级一流课建设申

报、常抓基层教学组织规范运行及实践实训平台的建设应用

情况；提前梳理本单位本年度校级及省级教学研究改革项目

结题清单。 

（3）广泛组织听课和教学资料检查，对本学期教学质

量监控活动、教学法、学业指导、实践教学资料（实验、实

习和课设）等情况展开自查，抓好校外实习（事前、事中、

事后三阶段）自查工作，逐步形成规范。各学院在自查过程

中，应重点关注学院教学质量监控委员会监控活动是否科

学、有效开展，以及基层教学组织的教学研讨是否充分落实。 

（4）针对 2022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过程中，

学院自查和学校抽查发现的问题做好整改工作。对进度严重

滞后、态度不认真、完成质量差的学生，学院和指导教师应

采取措施，重点督促和指导，并对其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

进行跟踪。 

2、学校专项检查 

学校教务处将组织专家对 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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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-2022 学年第一学期的课程试卷、课程设计、实验实习

等相关教学资料进行抽查。负责专项资料检查的专家由校级

教学督导和院级兼职督导组成，其中兼职督导专家采用学院

交叉形式进行分配，具体时间及人员安排另行通知（抽查内

容和检查评价表见附件）。 

为完善课程考核工作的科学化、规范化管理，全面有效

检验教学效果，保证教学质量，建议学院参考使用《湖北汽

车工业学院课程考核合理性审核表》作为教学资料的一部

分。 

三、时间安排 

各学院（部）要高度重视期中教学自查工作，严格按照

学校相关制度与标准进行自查，了解和分析本学期教学及教

学管理的基本情况，发现和总结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加以改

进。同时务必做好自查工作的组织、检查、总结与整改等相

关资料存档、备查工作。教务处不再收取学院期中教学检查

自查资料，将以专项检查的方式了解与评价学院自查效果。 

教学资料专项检查将在 11-12 周开展，具体时间另行通

知。 

 

附件 1：湖北汽车工业学院试卷检查评价表 

附件 2：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实践教学资料检查评价表（实

验、实习、课设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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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湖北汽车工业学院课程考核合理性审核表 

 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25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    2022年4月25日印发 


